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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竹縣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

   租賃房屋租金補助申請書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縣政府填寫欄位） 

本人        向      鄉（鎮、市）公所申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租賃

房屋租金補助，已詳閱「新竹縣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租賃房屋租金補助作業要點」

等相關法規，願遵守一切規定，並保證本人以下所填寫資料及檢附文件正確無誤，如有不

實願接受主管機關駁回且返還溢領金額並負法律責任。 

本人瞭解本補貼案件之審查，以申請日所具備之資格與提出之證明文件為審查依據及計算

基準。 

另補助期間為當年度 12 月止，欲繼續接受補助，申請人需備妥相關資料，向公所重新提出

申請。 

申請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 

申請人姓名  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  
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款   別 一款 二款 三款 

聯絡電話  每月租金金額 新台幣            元整 

租賃契約期間 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 月   日止 

租賃地址 新竹縣 
承租比例 
全部部分   % 

戶籍地址 
同租賃地址 同通訊地址 

新竹縣 

通訊地址 
同租賃地址 同戶籍地址 

  

二、全戶人口(申請人、申請人配偶及戶籍內直系親屬) 

姓名 
國民身分證 
統一編號 稱謂 

性別 
出生年月日 身分類別 備註 男 女 

  本人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核准編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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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應檢附文件(請依文件順序排列) 

五、公所初審意見及簽章 

六、縣府核定意見及簽章 

意見(收件日期 年 月 日) 承 辦 人  

符合 

    每月補助房屋租金 元。 

    核定補助期間：自  年  月起至  年  月止。 

       月份按租賃比例補助租金 元。 

不符合 

科 長  

處 長  

縣 長  

檢 附 文 件 
縣政府審核 

已檢附 需補件 

1. 申請人及其配偶之全戶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電子戶籍謄本一份。 
  

2.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一份。 
  

3. 房屋租賃契約書影本一份（需加蓋租賃所在地村里長證明章）            。 
  

4. 租賃住宅之建物證明文件一份(建物所有權狀影本、建物登記第二類 

   謄本、使用執照、合法房屋證明等相關文件）   。 

  

5. 申請人郵局存簿封面影本一份。 
  

6. 公所查調之申請人及其配偶戶籍內家庭成員財稅資料一份。 
  

7.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意見(收件日期 年 月 日) 調  查  員  

符合 

    每月補助房屋租金 元。 

    核定補助期間：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。 

不符合 

承 辦 人   

課   長  

鄉 鎮 市 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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